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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立 成 淵 高 級 中 學 約 僱 人 員 甄 選 簡 章 

壹、 依據：「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規定辦理。 

貳、 甄選名額：正取 1名，備取 2名，備取候補期限為 3個月。 

參、 僱用期間： 

一、 錄取報到日起至 114 年 7月 31 日止。 

二、 錄取人員僱用期間如僱用原因消失，應無條件解除僱用，不得以任何

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肆、 工作待遇：支 220 薪點，每月薪資為新臺幣 2萬 9,700 元。 

伍、 工作地點：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教務處。 

陸、 工作內容： 

一、 協助教務處事務性工作。 

二、 支援教務處活動。 

三、 配合校務性工作。 

四、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柒、 報名資格：性別不拘，凡未具雙重國籍之中華民國國民，領有由各級政府

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或殘障手冊，並符合下列資格者： 

一、 國內外高級中等學校畢業者。 

二、 歡迎具原住民身分者報名。 

捌、 報名期間及方式： 

一、 自 113 年 8月 15 日至 113 年 8月 22 日（星期四）前。(職缺公告 7日) 

二、 報名方式：有意擔任本職務且符合資格者，於截止日前，檢具相關證

件資料，得依以下述擇一方式報名： 

(一)透過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之「不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

格」職缺應徵平台線上報名。 

(二)或逕寄至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人事室（地址：103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

二段 235 號人事室收，聯絡電話：02-25531969 轉 106 黃小姐）。以郵戳

為憑，逾期或證件不齊者恕不受理報名，電子檔並請同步郵寄至

52800U@tp.edu.tw。 

(三)請按照報名程序確實填寫各項報名資訊、上傳照片及上傳資格證明文件，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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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心障礙手冊或殘障手冊 

2、 履歷表（含照片）。 

3、 最高學歷證件、國民身分證及歷任職務離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 

4、 個人自傳約 300 字，內容包括： 

(1)家庭概況及學經歷。 

(2)個人專長及報考動機。 

(3)個人理念及工作期許。 

拾、遴選方式及甄選時間： 

一、 初審：採書面審核方式（未通過初審者不另通知，報名資料不予退件）。 

二、 複審：經初審合格者，將以 E-MAIL 個別通知參加面試時間。 

拾壹、其他： 

一、 甄選結果 E-MAIL 通知，另以電話通知正取人員。 

二、 凡參加甄選錄取經通知未依規定前來報到者，取消其錄取資格，由備

取人員依成績順序遞補。 

三、 僱用時，由本校按規定訂立契約僱用，如有違反契約情形者，即予解

僱。 

拾參、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